石街办〔2025〕32号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政府石桥铺街道办事处

关于印发《石桥铺街道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相关岗位、各社区：

现将《石桥铺街道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的工作方案》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此页无正文）

九龙坡区人民政府石桥铺街道办事处

                             2025年11月20日

石桥铺街道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的
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涉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根据《重庆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关于加强涉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的通知》（渝消安发〔2025〕4号）要求，结合街道实际，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

1、 有关概念

（一）人员密集场所。本方案所称人员密集场所是指聚集的室内场所（场所类别附后）。

（二）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本通知所称的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是指按规定无需办理开工许可手续（含施工许可证、开工报告、行业审批手续）的涉及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施工的建设工程（以下简称“两小工程”，场所类别附后）。

二、登记程序

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业主）应填写《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信息登记表》（附件1），向石桥铺街道应急管理岗（石桥铺街道305办公室）进行备案登记（对特定工程需依法依规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报审的从其规定），同时为便捷建设单位（业主）亦可在填写后提交所在社区网格转交街道应急管理岗。街道应急管理岗、社区网格对资料符合要求的建设单位（业主），还应当指导其签署《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承诺书》（附件2）和在施工现场入口处张贴已完成备案审核的信息登记表，自觉接受安全生产监管。

三、登记要求 
建设单位（个人）登记时应提交登记表等资料，并承诺作业期间下列条件落实到位：

（一）施工作业场地具备安全条件。    

（二）作业期间清理周边可燃物和易燃易爆物质。    

（三）动火作业区域与其他区域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四）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障消防用水。    

（五）在动火作业现场设置警戒线或者安全标识。    

（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    

（七）避免与具有火灾、爆炸风险的作业产生交叉。    

（八）有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全过程监护。    

（九）动火作业人员持证上岗，证件核查无误。   

（十）其他保证施工作业安全的措施落实到位。

四、加强监督管理    

街道相关岗位协同社区应按照“三管三必须”和“谁靠近谁负责”相关工作要求，履行行业监管和属地监管职责，做好各自行业领域、辖区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登记安全管理宣传引导等监督管理工作，提升社会单位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登记备案政策知晓率，推动工作落实落地，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

（一）文体服务岗。负责指导文旅行业市场主体及场所“两小工程”安全生产工作。

（二）民政事务岗、卫生健康岗。负责指导养老服务等民政服务机构领域和医院等行业机构及场所“两小工程”安全生产工作。

（三）经济发展岗。负责指导经济信息领域“两小工程”安全生产工作。

（四）城市治理岗。负责指导市政公用设施运行、市容环境卫生等行业领域“两小工程”安全生产工作。

（五）规划建设岗、物业服务岗。负责指导各自行业监管领域内房屋建筑等工程中的“两小工程”安全生产工作。

（六）应急管理岗、消防管理岗。负责协调有专门安全生产主管岗位的行业和领域“两小工程”安全生产工作。

五、安全巡查检查 
相关岗位、各社区需发挥网格员、物业管理人员、社区志愿者等力量将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巡查纳入网格日常安全巡查（检查）任务之中，填写《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巡查表》（见附件3），并由建设单位（业主）签字确认。日常巡查过程中，对未办理登记、擅自进行活动的，应当立即制止，并督促、指导、协助单位及时办理登记。发现未按照相关安全技术标准施工，未采取必要安全防护措施的，或者应当办理施工许可而未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擅自开工建设的违法建设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岗位，严防相关事故发生。

附件：1. 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信息登记表

2. 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安全管理承诺书

3．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巡查表

4．相关名词解释

附件1
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
以下小型工程施工作业信息登记表
	一、基本信息

	建设单位
（业主）名称
	
	负责人姓名及
联系电话
	

	工程名称
	

	工程地点
	

	计划开工日期
	年月日
	计划完工日期
	年月日

	工程规模
	总投资：万元；建筑面积：平方米；层数：层。

	施工内容
	

	施工单位名称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二、备注

	信息登记人应准确填写“两小工程”基本信息，对其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


信息登记人（单位盖章／经办人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和建筑保温材料限额
以下小型工程施工安全管理承诺书
为保障“两小工程”施工安全，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特此作出如下承诺：
一、人员密集场所动火作业
1．严格执行动火审批手续，规定时间内进行动火作业，严格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未落实安全措施的一律不进行动火作业。
2．严格落实动火作业责任，加强动火作业管理。动火作业应在室外进行，并划定作业安全区域，恶劣天气禁止动火。
3．从事电焊、气焊、气割及特种设备相关焊接动火作业人员必须按规定持证上岗，具备相应动火作业安全技能。
4．作业期间严格做到“六必须”，作业结束后对现场清理检查，确保无火灾危险后离开。
二、建筑保温材料
1．杜绝使用不合格建筑保温材料，严格审核建筑保温材料型式检测报告和出厂合格证明，按规范标准要求进行取样并送检。
2．合理设置建筑保温材料堆放区和动火作业区域，保障消防安全距离，及时清理可燃物，设置临时水源和灭火器材。
3．采用聚氨酯等保温材料现场发泡作业时，严格按照工序施工，落实防火、防静电等安全防范措施，保持良好通风环境。本承诺书是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对安全生产的庄严承诺，具有法律效力。自觉遵守国家、地方的法律法规，不进行违法违规及冒险作业。愿意接受发包人、监理、监督单位（人）及社会各界对工程建设中安全生产的监督和检查。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人：
年　　月　　日
石桥铺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综合指挥室           2025年11月20日印发




